
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

            合同名称： 关于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

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12N00757539220262801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

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单位(甲方)采购计划号： 
NNZC[2026]2681号
  

            住 所： 南宁市青秀区贤宾路3号
            供 应 商（乙方）： 南宁市科创进口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       住 所： 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14号
            签订合同地点： 南宁市

     签订合同时间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、南宁市本级及防城港市（含
港口区、防城区）预算单位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征集公告、申请材料、入围公告等，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价格

序号 维修车辆 维修或保养项目 数量 单位
单价

（元）
车牌号码

维修金额
（元）

1  宝骏、别克  详见车辆维修报价
单 

 2  辆  3241.2  桂A9688警、
桂A8C83B 

 3241.2 

2  金龙、奔驰  详见车辆维修报价
单 

 2  辆  5589.6  桂A9773警、
桂A9600警 

 5589.6 

3  丰田海狮  详见车辆维修报价
单 

 2  辆  3898.8  桂AV2106  3898.8 

4

合同总价：（大写）    壹万贰仟柒佰贰拾玖元陆角    ，（小写）   12729.6    元

二、付款方式

付款方式：   

 1. 费用标准：乙方提供的服务费用应按照入围时承诺的价格及优惠条件执行。若遇价格调整，乙方应提前[30]个工作
日书面通知甲方，并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新价格。
 2. 费用结算：甲方在乙方完成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，且验收合格后的[30]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。乙方应在收
到款项后的 [7]个工作日内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给甲方。
 3. 支付方式：甲方通过[如银行转账、国库集中支付等]将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
    三、验收标准

1.乙方完成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后，应及时通知甲方验收。甲方应在接到通知后的[3]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。

2. 验收依据为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的相关标准、车辆制造商的要求以及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。验收合格
的，甲方应签署 验收合格证明；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应负责无偿返工，直至验收合格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由乙
方承担。
    四、维修期限

1.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送修车辆后的[1]个工作日内完成常规保养服务；对于一般故障维修，应在[5]个工作日内完成；对
于重大故障维 1/2 修，应在双方协商确定的合理期限内完成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维修期限，乙方应提前[3]个工作日书
面通知甲方，并说明原因。

2. 若乙方未能在约定的维修期限内完成维修工作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照该次维修服务费用的[1%]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逾期超过[15]日 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返还已支付的费用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[20%]向甲方支付违
约金，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。
    五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
甲方权利与义务  

1. 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质量、维修进度等进行监督和检查。

2. 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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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向乙方提供车辆的相关信息及必要的协助，以便乙方开展维修和保养工作。

乙方权利与义务

1.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用。

2.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设备、工具，确保维修和保养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

3.对维修和保养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、车辆信息等予以保密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。

4. 负责维修和保养所用零部件及材料的质量保证，在质保期内，若因零部件或材料质量问题导致车辆出现故障或损
坏，乙方应负责免 费维修或更换。
    六、违约责任

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若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 若因财政部
门的原因导致付款延迟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，付款时间顺延，且乙方不得因此降低服务质量或延迟履行。甲方应及时向
乙方提供财政部门相关通知或说明文件。
    七、争议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法院提起诉
讼。

八、 服务条款

具体内容见车辆维修（保养）单。 附件：车辆维修（保养）单 

    

三、服务条款

具体内容见车辆维修（保养）单。

甲方（章） 乙方（章）

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通讯地址：  通讯地址： 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14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 法定代表人：  

委托代理人：  委托代理人：  

电话：  电话： 0771-5887088 

开户银行：  开户银行： 工行南宁市金州支行 

账号：  账号： 2102175009300034085 

邮政编码：  邮政编码： 53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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